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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部分  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概况 

  

一、主要职能  

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是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依法

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法律监督机关 , 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

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, 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, 接受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领导。其主要

职责是： 

1、依法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。 

2、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。贯彻落实最

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检察工作方针, 部署全市检察工作任

务。 

3、对叛国案、分裂国家安全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政策、

法律、法令、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, 依法行使检察

权。 

4、依法对贪污贿赂犯罪、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国

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报复

陷害、非法搜查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犯

罪 , 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

罪案件进行侦查。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工

作。 

5、对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、决定逮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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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公诉 ；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

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、决定逮捕、提起公诉工作。 

6、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、民

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。 

7、领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机关执行

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。 

8、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 , 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 , 依法提起抗诉。 

9、对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作出的

决定进行审查 , 纠正错误决定。 

10、受理单位和个人的控告、申诉、举报以及犯罪嫌疑

人的自首, 并领导全市检察机关的举报工作 ；办理刑事赔偿 

事项。 

11、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行研究并

提出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；负责职务犯罪的法制宣传工作； 

负责全市检察机关对检察环节中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

作的指导。 

12、规划和指导全市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工作和物证检

验、鉴定、审核工作。 

13、提出检察工作改革意见, 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

施；指导全市检察机关的理论研究工作。 

14、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研究，向立

法机关和省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法及司法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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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建议；制定全市有关检察工作的条例、细则和规定。 

15、负责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；领导全市

两级人民检察院依法管理检察官及其他检察人员的工作。 

16、协同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及人

员编制, 制定相关人员管理办法。 

17、负责全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授衔申报和管理工作。 

18、协同党委管理和考核县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、副

检察长, 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不批准县区

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；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决定任免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、检察委员会委员、检察

员；建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的

检察长、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。 

19、组织指导全市检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, 规划和

指导全市检察系统的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。指导

全市检察机关的检察宣传工作。 

20、规划和指导全市检察机关的财务装备工作；指导全

市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信息工作。  

21、根据规定和授权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对外交流 , 开展

有关国际司法协助, 办理与境外间个案协查工作。 

22、管理市检察院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。 

23、负责其他应当由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项。 

二、单位构成  

鹤壁市人民检察院部门预算包括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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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和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 个单位。 

三、人员构成情况  

    2016 年市检察院共有编制 137 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 110

人，全供事业编制 27 人。实有人数 125 人，离退休 45 人。 

四、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

着力做好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各项工作，着力做好查办

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，着力做好诉讼监督工作，着力做好检

务保障工作，着力做好检察各项改革工作。 

 

 

 

第二部分 2016 年部门预算表 

(附后) 

 

第三部分 2016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
一、收入预算说明 

2016 年收入预算 6363.76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679.64 万

元，下降 20.9%。财政拨款 4581.1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187.79

万元，下降 20.6%。 

二、支出预算说明 

2016 年支出预算 6363.76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679.64 万

元，下降 20.9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1377.18 万元；对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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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家庭的补助 371.67 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 174.65 万元；

项目支出 4440.26 万元。 

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4581.1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1187.79 万元，下降 20.6%。按用途分：工资福利支出 1230

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71.01 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

165.1 万元；项目支出 2815 万元。主要项目是：党建业务费、

纪检监察办案经费、办案(业务)经费、业务装备经费等。 
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

“三公”经费是指本部门（包括部门本级和事业单位）通

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

助费、公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支出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

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单

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 2016 年除公务用车运

行维护费预算因公务用车改革，公务用车保有量减少，下降

2.44 万元，其他无变化。 


